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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框架协议的

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本次签订的协议系框架协议，属于各方合作的意向性约定，具体实施尚需公司

履行决策程序，签署正式协议后确定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尚未开展事宜，本事项不会对公司2024年的经营业绩产生

重大影响。  

后续工作进一步推进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根据自身发展需要，拟建设

中成药、化药制剂现代化生产基地，近日与江苏省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

理委员会签署了《精华制药现代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》 ，具体内容

公告如下： 

一、 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交易对方为江苏省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，性质为政府机构，

与公司关系无关联关系，为非失信被执行人，信用状况良好。 

2、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

本协议仅为各方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框架协议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

审议。公司将在具体投资合作事宜明确后，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和要求，履行相应的决

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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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协议主体 

甲方：江苏省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。 

乙方：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协议主要内容 

乙方拟建设中成药、化药制剂现代化生产基地，项目选址在南通市崇川区长泰

路西、新宁路南及长泰路西、新宁路北地块用地面积约160亩，项目容积率大于1.6，

规划建筑面积约18万㎡，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。项目总投资约10亿。（具体投资金

额以双方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）。 

甲方义务： 

1．甲方协助乙方项目办理工商变更、立项、环评、规划设计、土地、建设等环

节的审批手续；甲方积极协助乙方项目办理不动产权证。 

2.甲方为乙方协调上述地块作为本项目建设用地，负责所供地块的“五通一平”

要求，即通“路、电讯、上水、下水”至红线外50米，通电至红线外200米，蒸汽管

道通至围墙外，具体情况“以蒸汽母管至乙方支管上第一个阀门出口法兰为分界点”，

地块内无房屋的现状（水泥地坪，河沟塘、树木、地上、下管、线等及周边的水、

电、路等基础设施均为现状）。 

3.甲方承诺2024年10月31日前达到地块挂牌条件。 

4.甲方根据乙方实际建设投产和运营情况，结合市区政策给予乙方相应政策扶

持用于企业发展。 

5.甲方应根据辖区的产业政策和发展要求，为产业用地项目的规划、开工、建

设、运营等提供相关服务。 

乙方义务： 

1．乙方将公司总部、注册地址迁入甲方辖区，在甲方区域内投资建设中成药、

化学药品制剂生产基地及集团的研发中心、办公中心、中药展览馆，产业类别：中

成药生产（2740）、化学药品制剂制造（2720）。项目建成后主要从事王氏保赤丸、

季德胜蛇药片、正柴胡饮颗粒、大柴胡颗粒、金荞麦片（胶囊），以及固本咳喘片、

晕可平糖浆、精血补片及部分化药制剂等的生产制造。 

2.乙方应在甲方辖区内依法纳税，项目产能完全释放后年应税销售不少于15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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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入库税收（入库税收指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，下同）不少于1.5亿元。 

3．乙方承诺地块摘牌后3个月内开工建设。 

4．乙方的项目建设需符合南通市及崇川区相关规范要求，履行合规手续后方可

实施。在项目开工前办理规划、环评、能评、施工许可及安全生产等相关审批手续。 

其他事项： 

本框架协议作为甲乙双方后续签署该项目正式合作协议的基础，正式协议需经

乙方有权机构审议通过，并由甲乙双方负责人/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

盖公章后生效。本协议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，自签订之日起12个月内乙方未开展

项目建设，则本框架协议自动终止。甲乙双方确认，本项目地块双方未签订正式合

作协议之前，本项目意向地块不具有排他性，甲方可向其他主体推介符合项目准入

条件的优质项目。 

三、 签署协议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签订现代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，是公司中成药板块的重要布局，有利于提

高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，符合公司“双轮驱动”的发展战略，

本事项不会对公司2024年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。  

四、 风险提示 

本次投资事项的实施可能面临项目审批困难、项目进展不达预期、资金筹措不

达预期、市场开拓不达预期、产业政策及经济环境发生不利变化、技术或人员储备

不足等风险等。本协议中涉及的项目投资金额、投资计划、建设规模、销售收入等

数值均为预估数，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，亦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 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与江苏省南通市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的《精华制药现

代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6 月 12日 


